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建设
工程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推动建

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我局制定了《深

圳市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现予发布，请遵照执

行。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2018 年 7 月 12 日



深圳市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

推动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根据《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 号）》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监管的建设工程项目人员的实名制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包括：

（一）建设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质量负

责人、安全负责人等；

（二）施工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包括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及其他项目工作人员；

（三）监理单位注册监理工程师及其他项目工作人员；

（四）劳务工人。

本办法所称实名制管理，是指利用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采

集建设工程项目人员身份信息、居住信息、劳动关系、工资发放、

考勤信息、工作经历、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执业证书、安全培

训证书等基本信息，建立现场人员的信息档案，对建设工程项目

人员进行组织化、信息化管理的制度。



本办法所称施工单位，包括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负责

统筹全市实名制管理工作；建立全市统一的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

并提供信息管理系统终端设备技术标准，开放数据接口；负责市

管建设工程实名制情况的监督管理。

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辖区内建设工程的实名制管理。

第五条 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应当逐步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公安部门、银行、征信单位等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第二章 主体责任

第六条 建设单位对本单位投资建设工程的实名制情况进行

统筹管理，落实经费保障，履行以下责任：

（一）在招标文件和工程发包合同中列明实施实名制管理的

条款；

（二）协调、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实名制管理的各项规

定和措施；

（三）建设工程开工前，在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建设单

位、监理单位项目人员的相关信息。

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所承包工程的实名制工作负总责，

履行以下责任：

（一）建立健全项目人员登记、考勤、劳动合同签订、工资



发放等劳务用工管理相关制度；

（二）在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录入第三条第（二）项、第（四）

项中建设工程项目人员的相关信息；

（三）建设工程开工前，配备实名制管理员对项目人员进行

管理；

第八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分包单位的用工管理纳入总承包单位的用工管理范畴。

第九条 监理单位负责对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的实名制管理

工作进行监理，履行以下责任：

（一）主动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供注册监理工程师等人员的真

实信息；

（二）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对施工单位实名制管理工作检查，

检查内容包括现场人员信息采集情况、考勤记录、工资发放等；

（三）对未按本办法实施实名制管理工作的施工单位，及时

督促整改并向建设单位和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条 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应当积极配合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以下简称信息采集单位）落实实名制管理工作，如实提供个

人的身份等基本信息。

第三章 信息采集

第十一条 信息采集录入实行诚信申报，由信息采集单位负

责。



实名制采集信息包括：人员信息、个人近期证件照（3 个月

内）、居住信息、移动电话、劳动关系、工资发放、考勤信息、

工作经历及业绩、良好行为及不良行为、执业（岗位）资格证书

或者职称证书、安全培训证书、工种、特种作业证号等。

第二款所称人员信息，是指人脸、虹膜、指纹、掌型、二代

身份证等个人信息。

第十二条 人员信息识别设备，由建设单位通过购买或者租

赁等方式选定，费用在安全文明措施费中列支，施工单位应当专

款专用。

政府投资在建项目配备人员信息识别设备的费用，按照规定

程序增加。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信息采集单位通过施工现场门

禁系统、人员信息识别设备采集相关信息，并将采集的信息上传

至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

施工现场门禁系统、人员信息识别设备应当与实名制信息管

理系统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第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开工前，依法与招用的

劳务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并严格履行，及时将考勤情况实时上传至

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

施工单位应当组织班组、劳务工人签订进场承诺书、退场确

认书。

第十五条 施工单位组织劳务工人进行岗前安全培训、三级



教育培训及继续教育培训的，应当将培训考核等信息存档，并及

时录入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

第四章 应用与管理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的时间，从项

目实际开工之日开始，到项目实际竣工之日终止。

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信息应当保存 2 年以上，从工

程实际竣工之日起计算；工程实际竣工日期与工资结清日期不一

致的，以工资结清之日起计算。

第十七条 录入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的信息可以作为工资发

放、工伤保险理赔、劳资纠纷处理、转包挂靠行为认定的重要参

考。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录入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的各项

信息进行动态检查，确保信息的全面、真实、准确。

施工单位应当利用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对进出施工现场人

员进行校验，强化施工现场考勤管理，禁止身份信息未通过校验

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第十九条 信息采集单位、项目人员等发现项目实名制信息

管理设备发生故障的，应当及时告知主管部门，并及时进行维修。

维修期间，主管部门及其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在建

工程的巡查。

第二十条 实名制信息管理设备维修期间，可以使用备份设



备采集相关信息。

无备份设备的，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三方共同

确认项目人员信息情况。设备维修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当及时补

录相关信息。

第二十一条 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应当与劳务工人工资分账

管理系统对接，实现信息共享。

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可以设置拖欠劳务工人工资预报警功

能，以及劳务工人安全教育培训预警功能。

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对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特种

作业操作人员设置资格证件过期提示功能，以及对身份信息未通

过校验的现场人员设置警报功能。

第二十二条 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安部门等

可以按照授权,查询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的相关信息，依法合理

使用相关信息，并对个人隐私信息予以保密。

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可以在实名制信息管理系统中查阅本人

考勤记录、工资记录等信息，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三条 主管部门负责实名制管理的抽查工作，并实行

差异化的管理：

（一）对按照本办法落实实名制管理的建设工程，对参建单

位及其负责人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

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依

法依规予以优先支持；



（二）对未按照本办法落实实名制管理的建设工程，责令整

改，对参建单位及其负责人按规定予以不良信用记录，加大检查

的频率，并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

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依法

依规予以限制。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未按本办法要求开展实名制管理工作

的，由主管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行业主管部门。

建设单位属于行政机关、国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的，由主管

部门通报其上一级行业主管部门。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未按本办法要求开展实名制管理工作

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主管部门将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并可以约谈主要负责

人，同时按规定纳入信用管理。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未按本办法及相关规定开展实名用工

管理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的，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处以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监理单位未按本办法要求开展实名制管理工作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主管部门将相关情况进行通

报，并可以约谈主要负责人，同时按规定纳入信用管理。



第二十八条 对因未落实实名制、现场管理混乱引发劳务工

工资纠纷事件、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相关管

理部门可以依法依规从重、从快处理，并可以将处理结果在网上

公布。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交通运输、水务、通信、铁路、电力等有关专

业建设工程的实名制管理工作，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

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